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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22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1 年第 22 次审议会议于 2021年 4

月 9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广州华研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

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

行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广州华研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较高、部分

存货库龄较长的原因，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，说明是

否与所属行业的特点相适应，以及应对存货金额较大风险和

存货跌价风险的具体措施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发行人账龄 1年以上、金额

50 万元以上的合同负债余额较高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相关合

同的主要约定、实际履约情况及对应的存货期末余额，说明

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，是否已合理预计可能产生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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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二）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募集说明书中募投项目设备投资、

建设投资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，并结合惠州、武汉两个募投

项目的主要产品、产能情况分别说明上述项目设备投资中设

备构成、数量及投资金额的合理性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上述募投项目铺底流动资金的测算

过程及合理性，部分产品预测单价显著高于报告期内平均单

价的合理性及对预计经济效益的影响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

确意见。  

（三）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研发投入、研发人员数量及

构成、拥有专利等情况，说明发行人符合“三创四新”要求

的具体体现；（2）结合固定资产状况、生产能力、毛利率、

客户群等方面，说明与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的竞争优劣

势，以及应对毛利率下滑、提升竞争能力的具体措施。请保

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内森维克和新余

新钢的关联交易是否依据相关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。请保荐

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存在财务内控不规范的情形。请发

行人代表说明相关财务内控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。请

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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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广州华研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，发行人账龄 1年以上、金额 50

万元以上的合同负债余额较高。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：（1）

补充披露前述各项合同负债涉及合同的签订日期、合同金额、

交货约定、对应的期末存货余额；（2）结合多个客户因自身

原因导致发行人不予发货情形，补充披露相关合同约定的违

约责任及终止条款，进一步说明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，

是否已合理预计可能产生的损失。请保荐人、发行人律师、

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二）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惠州、武汉两个募投项目的主要产

品、产能情况，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上述项目设备投资

中设备构成、数量及投资金额的合理性；（2）在募集说明书

中补充披露上述募投项目铺底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及合理性，

以及部分产品预测单价显著高于报告期内平均单价的合理性；

（3）在募集说明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特别风险提示”中

补充披露本次募投项目可能存在预计经济效益不能实现的风

险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三）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结合固定资产状况、生产能力、技术研发与创

新、毛利率、客户群等方面，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与国

内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的竞争优劣势，以及应对毛利率下滑、

提升竞争能力的具体措施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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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 年 4 月 9 日 

 


